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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29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伊梅尔达·斯莫尔契奇女士(乌拉圭) 

  增编 
 
 

  2014-2015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架 
 

(项目 3(b)) 

  方案 8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1. 2012 年 6 月 11 日，委员会第 11 次会议审议了 2014-2015 年期间拟议战略框

架中的方案 8(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A/67/6 

(Prog.8))。 

2. 副秘书长兼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介

绍了该方案，并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该方案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与会者对该方案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

代表办事处的工作表示全面支持，并欣见 2011 年 5 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四

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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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会者欢迎任命非洲问题特别顾问。鉴于副秘书长曾根据非洲问题特别顾问

办公室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的

调整担任特别顾问和高级代表，与会者询问了这对工作方案的影响。 

5. 与会者要求说明该方案如何克服意外事件和(或)多重危机带来的挑战，此类

事件和危机可能导致为这些国家提供的重要支助中止。与会者还要求提供进一步

资料，以说明该方案如何有助于保持这些往往经历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多种危机以

及自然灾害的国家的效益。 

6. 与会者欢迎采用与《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有关的新绩效指标。“符合毕业

标准的最不发达国家数目增加”这一指标尤其受欢迎，因为该指标将说明最不发

达国家可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其障碍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会者要求说明在次级方

案 1(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加入“持续、平等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这些文字是否符合《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规定的宗旨。 

7. 与会者要求说明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

表办事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次级方案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股之间协调开展工作和可能重复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在落实次级方案

3(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绩效指标中包括的能力建设讲习班以及技术和财政援助

等联合方案和活动方面，以及在为《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巴巴多

斯行动纲领》20 年审查做准备方面。 

8. 与会者认为，可介绍更多经验教训。 

  结论和建议 
 

9.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拟议战略框架中方案 8(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方案说明。 

 


